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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計畫內容及預期效益： 

(一) 計畫內容： 

本計畫路廊自國道4號台中環線豐原端起，以隧

道方式穿越台3線南側之公老坪山區，出隧道後高架

跨越台三線及東豐鐵馬車道，續沿大甲溪南岸，再

往東南延伸並跨越大甲溪至台8線與東勢區正二街交

叉路口止，總長約9.6公里。主要設施包含本計畫道

路設施及排水、交通管制及其他附屬工程等，環保

設施包含計畫道路周圍景觀綠化設施等。 

(二) 預期效益： 

 重要性：提供東勢、石岡、新社、和平等山城地

區便捷進出國道4號及國道1號之運輸孔道，將山

城地區納入臺中快高速公路之生活圈系統，活絡

山城地區產業經濟，建構除台3線外另一條較高

等級的緊急醫療救護與資源運輸道路。 

 需要性：改善豐原石岡間之交通瓶頸，提供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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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運需求之運輸功能，紓解省道台3線之交通負

荷，提升觀光遊憩服務導向，並帶動大臺中生活

圈的經濟發展。 

 合理性：達到交通分流，提升東勢-豐原生活圈道

路系統之運輸機能，健全周邊路網的完整性，同

時因為改善交通而減少空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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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計畫投入總經費： 

前3、4、5標費用已核列預算約55億元，本次另案爭

取1、2標及立交匝道工程經費106.7億元，以及相應的技

術服務費7.6億元及環境監測費用3億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： 

本計畫前期之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檢討成果，於

108年初所規劃初步路廊係由國道4號豐原端，以隧道方式

經公老坪山區，出隧道後經食水嵙溪、跨台3線、東豐鐵

馬道、經大甲溪南岸再往東南延伸並跨越大甲溪至台8線

與東勢區正二街交叉路口止。 

項目
經費

(單位：億元)

工程經費(未含3-5標) 106.7

委託技術服務費 7.6

監測費用 3

總計 117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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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08年4月起辦理環評迄今，歷經不下百次的地方訪

談聽取意見及分別於石岡、豐原及東勢地區辦理3場次的

公開說明會，以廣納蒐集民眾對初步路廊的意見。經歸納，

民眾訴求多為不希望土地徵收及房屋拆遷，如非不得已，

則儘量保留土地之完整性，據此納入公開說明會中民眾提

出的兩條建議調整的路廊方案做為替代方案。 

本計畫參採民眾所提兩方案路線優點後，依規劃路線、

交通效益、影響建物數量、工程地質敏感層面比較說明如

表。由國道4號進行延伸，採隧道通過公老坪路廊(主方案)

其路線短，且對於台3線交通移轉量效益為約45%。路廊

起點可銜接國道4號且預留未來豐潭段及129線延伸，周邊

道路系統串聯及延伸較優於其他方案。經上述條件綜合考

量下，本計畫路廊方案已考量民眾期待、拆遷戶數最少、

交通效益等因子作最佳化之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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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

 
項目 

本計畫路廊 

(主方案) 

民眾建議方案一 

(替代方案一) 

民眾建議方案二 

(替代方案二) 

主方案與民眾

建議方案分析 

路

廊

規

劃

說

明 

布

置

與

長

度 

隧 道 段 約 2.0 公

里，路堤段約0.2

公里，高架路段約

7.4公里，總長約

9.6公里 

高架路段，路廊

總長11.4公里 

高架路段，路廊總

長11.4公里 
路徑長度最短 

交

流

道 

豐原、石岡、東勢

三處，可再延設新

社交流道。保留國

道4號、豐潭段銜

接交流道設置可行

性 

豐原、東勢二處 

依「高速公路增

設及改善交流道

申請審核作業要

點」，計畫起點處

無法設置系統交

流道 

豐原、石岡、東勢

三處，可延設新社

交流道依「高速公

路增設及改善交流

道申請審核作業要

點」，計畫起點處無

法設置系統交流道 

周邊交通系統

串聯性較多 

交通 

運輸 

效益 

預估移轉台3線約

45%交通量 

預估移轉台3線約

10%交通量 

預估移轉台 3線約

22%交通量 

對台3線交通

移轉量最大 

影響建物數
量 

主線拆遷2戶 主線拆遷15戶 主線拆遷17戶 影響建物最少 

地質敏感 

經「地下水補注地

質敏感區」、「車籠

埔活動斷層地質敏

感區」 

與斷層正交2處，

分別為車籠埔斷層

與梅子斷層 

經「地下水補注

地質敏感區」、

「車籠埔活動斷

層地質敏感區」 

與斷層正交4處分

別為三義斷層、

車籠埔斷層及梅

子段層 

經「地下水補注地

質敏感區」、「車籠

埔活動斷層地質敏

感區」 

與斷層正交4處分別

為三義斷層、車籠

埔斷層及梅子段層 

通過斷層處最

少 

法令限制 

本計畫沿治理線設

置，橋墩，並無平

行於治理計畫線內

連續設置橋墩，尚

符合水利機關之規

定。 

若於治理計畫線

內順沿河川設置

橋墩，該方案受

水利法規限制而

將無法設置 

即使能於治理計

畫線內順沿河川

設置，將會增加4

公里路段用地徵

收範圍 

若於治理線內順沿

河川設置橋墩，方

案起點路段受水利

法規限制而將無法

設置 

即使能於治理計畫

線設置，將增加4公

里路段用地徵收範

圍 

本計畫路廊在

相關規定下有

其施作之可行

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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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民眾意見調整路廊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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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： 

本計畫所需工程、相關技術服務及環境監測費用約 

117 億 3,050 萬 5,000 元(未含3、4、5標費用)，分年編列

計畫-113年度2億元，114年度20億元，115年度28億元，

116年度25億元，117年度25億元，118年度17億3,050.5萬

元，主計畫第一標已完成初步設計作業，刻正辦理細部設

計成果修正，立交計畫業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報可行性

研究報告進行審理。 

 

 

 


